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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法本体论的视域

陈婉玲

　
摘　 要　 “区域经济法”作为新的法律现象，是法治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其事实性与规范性描述涉及许多

等待进一步论证的基本范畴。其中，权利作为法哲学的基石范畴，是构建 “区域经济法”法本体体系的逻辑起

点。区域经济法的区域权利谱系具有层次性，包括作为本源性权利的区域发展权、作为基础性权利的区域财产

权与区域发展保障权，以及作为衍生权利的区域经济自治权、区际利益补偿权等各种辅助性、救济性权能。区

域发展权与区域具体权利在区域经济法理论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二者的逻辑对接是权利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统

一过程。前者是区域经济法产生的渊源与根据，其为区域经济法指明价值追求和制度目标；后者是已经从本源

性权利转变为法律上设定的工具性或手段性权利，是区域发展权在区域经济法的具体表现形态，属于区域经济

法权利的规范实践，具有实践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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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本体论是对法的存在及其本质的认识和概括，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成长都需要以基本概念、基

本范畴的形成为前提。① “区域经济法”作为协调区域利益关系，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度实践，是法

治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其事实性与规范性描述涉及许多等待进一步论证的基本范畴，急需形成 “区域经济

法”本体认知的 “法哲学深层思考”。② 其中，权利作为法哲学的基石范畴，是构建 “区域经济法”法本体体

系的逻辑起点。③ 一方面，权利能够创造义务、指引行为，准确地反映法的主体和法的价值属性，决定法与法

规范的本体；另一方面，权利因素内含着自由感、平等感和公正感，其本质是利益的法律表达。对区域利益

关系的调整，就必须首先承认区域需要权利，而利益协调与空间正义正是区域经济法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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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 （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３７８页。
在法学领域，提升至法哲学上去解读区域发展事关重大，它有助于超越单纯地从实践论看待发展不均衡问题，通过追寻其法本体

论根源，将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真正连为一体。参见汪习根、王康敏：《论区域发展权与法理念的更新》，《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 年
第 １１期。
区域经济现象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区域经济现象；二是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形成的世界区域

经济现象，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国内的区域经济现象。就主权国家内部而言，“区域”作为一种对内具有同质性，对外具有异质性的

连续地理空间，也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定行政区划中的地域空间单元和跨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单元的有机集合体，从我国

目前的情况看，它可以是一个省或几个省，也可指一个省辖区下的某地域空间以及跨行政区的各种经济区。参见公丕祥：《空间关

系：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式变项》，《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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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遵循权利进路，有助于为区域经济法命题提供基于权利范式的本体论建构，帮助构建区域经济法的规

范理解系统，指引人们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观念意识去阐释区域经济法命题。区域权利的证成是区域

经济法规范性问题的核心，其决定了区域经济法事实性与规范性的辩证统一。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区域经济

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空间性、经济性特征，本文讨论的权利特指与空间生产和经济生活内容有关的区域权利，

其主要表现为以区域发展权为基础的区域财产性权利和保障性权利等权利束。

一、作为本源性权利的区域发展权

探讨区域经济法本体的权利谱系，首先必须追寻其本源性权利，即对法本体的理解应当从本源论中获得

知识。本源性权利也即法律制度建构的 “开端”，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作为出发点，一切后继的东西都

必须基于此加以演绎和推导；而作为落脚点，推导和演绎出来的后继的东西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① 可

见，区域经济法的本源性权利，实际上讨论的是区域经济法律系统构造过程中具体权利 （权力）、义务和责

任等基本范畴和规范体系的来源和依据问题。依照现代人权理论，以人权为核心内容的基本权利是最重要的、

本源性的 “权”。随着第三代人权的发展，“发展权”作为人权范畴的新型表现形式得到广泛认可，而区域发

展问题也逐渐被视为人权问题加以阐释，即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区域发展的维度，地方或者区域的全面发展就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高级阶段。② 区域发展不是一个道义上的伦理概念，它在本质上是一项权利，但与一般的个

人人权不同，是隶属于作为基本人权的发展权的拓展性权利。③ 人权的核心内容是生存与发展，区域经济法

正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实，以公平、和谐与正义作为制度逻辑解决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因此，从本源意义上讲，区域发展权是区域经济法产生的渊源与根据。区域

发展权内含的能力提升、平等参与以及空间正义等理念，为区域经济法规范体系指明了法的价值追求和制

度目标。

（一）区域发展权承继了发展权 “弱者保护”的权利逻辑

发展权作为实现 “发展”的手段，是参与、促进和享有发展进程及其结果的权利，基于这种发展权

利，“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④。区域发展权强调一种均衡的整体和谐主义⑤，表达了消除

差异、达至各区域和谐共生状态的协调发展观。这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有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结构整体

“适宜性”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意图相契合。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分化与差异仍然存在，部分

“问题区域”经济发展跟不上整体水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区域发展权追求的区域协调发展愿景尚

有较大差距。

区域发展权的协调发展观要求区域经济法重视区域 “发展能力贫困”的制度救济。阿马蒂亚·森认为贫

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即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抓住经济机会和获取经济

收益的能力。⑥ 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缺乏对要素空间集聚起关键作用的区位优势，难以对劳动力、资本、创

新、技术等非区域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自生能力较弱，产生 “天赋差

别”的发展贫困⑦；同时，受国家整体利益和区域分工影响，我国特殊区域经济弱势地位的形成具有较强的

政策性、制度性诱因，政府的各种社会经济安排和公共政策加剧了区域发展的差异与分化。⑧ 区域发展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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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 ５６页。
参见于文豪：《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法治逻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汪习根、王康敏：《论区域发展权与法理念的更新》，《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期。
联合国 《发展权利宣言》（联合国大会 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 ４日第 ４１ ／ １２８号决议）第 １条。
参见刘水林、雷兴虎：《区域协调发展立法的观念转换与制度创新》，《法商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
参见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 ５６ ５８页。
罗尔斯认为社会制度应最关怀最不利者，对于出自天赋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国家必须以 “差别原则”加以调节。参见约翰·罗尔

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译者前言，第 ２０页。
参见陈婉玲：《区际利益补偿权利生成与基本构造》，《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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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需要从区域的基本发展能力提升开始，其包括区域性要素禀赋的优化以及原有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①

市场机制的竞争规律将助推强势区域竞争优势不断累积，并对非区域性要素产生强劲的 “虹吸效应”，如果

没有制度变量的加入，欠发达地区不会自动实现向发达地区的 “经济收敛”，地区差距仍将扩大。② 区域发展

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区域经济法的本源性权利，并演化出区域经济法法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是因为它

承继了发展权中 “弱者保护”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逻辑，主张从人权的高度加强对弱势区域的特殊关切，以达

到共同发展起点的平衡，这为区域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方向指引。

基于区域发展权 “弱者保护”价值取向的考量，区域经济法通过利益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口帮扶、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 “促进型”制度方式，改善欠发达地区的要素禀赋困境、提升区域基本发展能力。例

如，以 “公平负担”为原则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就是对特殊区域因利益外溢造成的发展贫困进行救济的制

度设计。我国许多生态功能区既是重要自然资源要素和生态产品的输出地，又承担着国家生态养护、资源保

护等功能，属于国家的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其生态建设、资源产品输出存在利益外溢与发展机会让渡的事实。

一方面，基于地理空间的关联性与不可分割性，这些区域生态建设付出成本和做出牺牲形成的生态效益并不

为其独享；另一方面，由于生态与资源产品价格并未完全市场化，加剧了这些区域经济剩余的转移，出现要

素利益与产业利益的 “双重损失”，沦为经济发展的弱势区域。区域发展权强调区域经济结构的总体和谐与

均衡，这种协调发展的理念蕴含着整体主义和差别对待两方面意义。既要将区域的经济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

展以及社会、资源、环境生态系统有机统一，又要因地制宜，关照不同区域的发展利益及其诉求。不同个体

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必须有事物的组织法则与运行法则，落实在区域经济法对区域发展利益保护的方

式上，表现出制度设计的补偿性和救济性特征。③ 区际利益补偿由受益区对做出特别牺牲或付出代价的受损区

的利益先在损失予以补足或抵消，这种补偿制度的设计强调发展利益在空间上的公平分配，其目的是增进区

域发展能力的提升，实现 “反相共生”。

（二）区域发展权 “空间正义”的价值表达

发展权以平等性为价值诉求，既强调形式上的相同对待，也重视差异基础上的实质性合理调整，其与空

间问题的结合即区域经济活动的 “空间正义”。“空间正义”的基本内涵包括公众空间权利充分配置、资本要

素空间均衡分布、公共资源空间合理分配、经济空间结构规范有序等权益诉求和主张。④ 区域利益分化以及经

济发展二元差异极端扩大的现实，唤起了人们对区域经济发展中 “空间正义”这种社会正义观的探讨，空间

作为人的发展资源和生存价值具有稀缺性，空间正义便因此成为空间生产时代的理想价值范式。⑤ 区域发展权

以 “空间正义”作为逻辑起点，其价值表达确立了区域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指导思想，为区域经济法命

题的正当性和规范性提供了一种价值认知和价值评判。⑥

空间正义要求赋予区域平等参与发展机会和权利。一方面，“发展平权”是发展权 “空间正义”的核心

要义，即区域发展权是所有区域平等享有的发展权利。区域差异客观存在，但区域发展的权利是固有的、平

等的，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都必须保证区域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获得的权利。另一方面，考

虑到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从发展权 “弱者保护”的价值取向出发，区域经济法尚需根据 “差别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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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理解生产要素的空间含义，学者郝寿义将要素区分为 “区域性要素”（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和 “非区域性要素”（ｎ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前者是特定区域固有的，其他区域无法拥有，后者是普遍存在的，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参见郝寿义：《区
域经济学原理》第 ２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５６、２４７页。
参见林勇、张宗益：《禀赋差距还是权利缺失：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参见曹海晶、吴汉东：《区域发展权视角下的地方协同立法》，《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参见靳文辉：《空间正义实现的公共规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９期。
参见刘鹏飞：《空间正义的理论流向及其经验性哲学适用》，《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学范畴研究离不开价值分析方法，而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是价值分析的两个方面，价值认知是以法学范式及其反

映的法律现实所蕴涵的价值因素和价值属性为对象的。价值认知的直接目的是力图揭示法学范畴及其反映的法貌。价值评判则是按

照一定的价值观念对法学范畴进行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剔除过时的价值意义或者赋予新的价值意义。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

研究 （修订版）》，第 ２１页。



区域权利谱系及其构造论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给予那些弱势区域特殊关怀，通过制度调整弥补由于先天与后天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能
力不足，促进弱势区域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与机会的实现。

区域发展权的平等原则不仅意味着区域主体参与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也意味着发展利益的公正分配，强

调发展成果的共享。区域发展权关于发展利益共享的 “空间正义”观以 “社会连带性”为基础，反映了人类

生活一体化的时代趋势。人类不限于个体的存在，还有为了永久的目的结成共同体进行的社会生活①，诚如莱

翁·狄骥所言，“人们有共同需要，这种需要只能通过共同的生活来获得满足。人们为实现他们的共同需要而

作出了一种相互的援助，而这种共同需要的实现是通过共同事业而贡献自己同样的能力来完成的”②。也就是

说，社会连带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中的人们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区域是一国国民

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区域发展权的 “发展”不仅是局部区域的 “发展”，更是全社会整体的共享发展。共

享发展希望构建所有区域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美好发展结果，其权利实现主要围绕增量利益的区域公平分

配展开。增量利益作为经济共同体各类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共同创造的剩余，“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

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③，市场机制无法保障增量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增量利益共享作为一种利益

调整手段，依赖于区域经济法的制度安排。

（三）区域发展权与区域经济法中区域具体权利的逻辑对接

诚如上述所言，从法的本体范畴体系来看，权利不仅准确地反映法的主体和法的价值属性，还能起到决

定和分配法规范的作用，对法的本体认知首先必须从权利这一基石范畴开始。区域发展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区

域经济法的本源性权利，是因为透过区域发展权的内涵与外延，可为区域经济法基本范畴和规范体系的提炼

提供一种制度目标、价值指引和分析方法，这也是追逐区域发展权这一本源性权利的法哲学意义，即作为一

种本源性权利，区域发展权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权利，也是人权保护领域中的一种方法论和新的分析框

架，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权利形态。④

但法基石范畴 （本体论）意义上的 “权利”与权利本位论意义上的 “权利”不同，前者是本源意义上的

权利，在任何部门法中它均是基石范畴，实际上讨论的是所有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权力、法律责任的

来源问题；而在权利本位论中，权利指的是已经从本源性权利转变为工具性或手段性权利。区域发展权与区

域具体权利在区域经济法理论体系中扮演不同角色，二者的逻辑对接是权利事实性与规范性统一过程。区域

发展权是区域经济法得以产生的根据与渊源，属于具有事实性的本源性权利范畴，作为第三代人权的表现形

式，其既是权利的一种应有形态，实际上也是宪法层面的权利问题⑤，其从源头上规定了区域权利的统一性；

而区域具体权利是区域发展权在区域经济法中的法律权利表现形态，是区域经济法规范内容的核心范畴，属

于区域经济法权利的规范实践，具有实践论属性。

对于区域发展权法理念的实现，区域经济法的权利机制至少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强化区域

利益发展的效率价值。区域权利对利益的保护，遵循经济学上的产权配置规律，有利于促进财产利益的最大

化。区域利益作为要素利益与产业利益的集合体，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其基本宗旨就是充分发挥

经济效益，因此需要将区域利益权利化。第二，权利预设了相应的义务⑥，可以证成义务及其主体，为区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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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 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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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在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应有形态的人权即国家法律虽然尚未明确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客观需求

和向往；法定形态 （实有形态）人权则是已被法律认可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的权利。在 “人权条款”入宪之后，我国宪法上公

民权利体系保持了开放性和包容性，“人权是公民权利的来源，公民权利是对人权的宪法化”，也即公民基本权利就是规定在宪法中

的人权，是人权中 ‘法定形态’的一部分。详见焦洪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诚
如有学者指出的，“区域发展权”在国家法上是一个新的法律问题，本质上是宪法属性和宪法层面的权利。参见于立深：《论区域发

展权的国家法保障》，《法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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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展提供规范约束力。在区域权利中，弱势区域的公平发展权利具有明显的 “接受权”要素①，它表现为

强势区域与国家的给付与援助义务，如果没有这种积极义务，那么弱势区域的基本发展权利就无法获得保障。

第三，依照意志理论，权利划定了当事人的行为空间②，区域权利对区域行为具有指引作用，赋予区域法律权

利，就是赋予区域发展的自主性，既能够充分激发区域发展动力，区域义务主体亦可根据权利内容履行其

义务。

二、区域权利的主体性条件及其利益范畴

作为本源性权利，区域发展权聚合了平等权和正义论意义上的权利内容，充分表达了公平发展与空间正

义的价值诉求，它在为我们描述区域协调发展的理想蓝图的同时，也为区域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正当性

依据。但观念状态的发展权具有双重面向，一面是社会现实，一面是 “规范条文”，区域发展权价值的实现

具有强大的社会依赖性，其现实化需要通过制度 “管道”，而区域具体权利正提供了实现区域发展权最重要

的制度管道③，即区域经济法在其内部形塑一系列区域具体权利是区域发展权的制度化过程。区域权利的规范

性属于法规范本体范畴，而区域权利规范性的获得首先需证成其主体性条件和利益结构。

（一）区域作为权利主体的 “独立人格”问题

主体资格是权利产生和得到认可的前提性条件，构建区域权利体系首先必须明确 “权利的主体是谁”

这一基本问题，即需要从理论上对 “区域”做一个身份定位。而在权利理论谱系中，鲜有以 “区域”作

为主体的权利研究，亟需理论界的开拓填充。诚如有学者所言，对于区域发展这一崭新的法治实践，我们

不能用传统法律关系上作为原子化个体的 “公民”去衡量，而要用多维视角重新定位区域法律关系中的

“人”。④

经济学研究曾提出 “产权区域”概念来讨论一国内部区域的主体性问题。Ｃｈａｌｌｅｎ认为自然资源产权主体

具有层次性，从政府控制资源的国家力量到资源开采利用的个体力量之间还存在许多产权层次，每一层主体

都拥有自己的资源管理和决策目标，所有的产权层次构成一个 “产权科层” （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系

统。⑤ 区域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中观载体，显然是产权 “科层结构”的重要层级，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基于

相对独立的经济自治权和自然资源固有的地理属性，区域可以凭借事实上的 “占有”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使

用、控制和收益，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利益。“区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自己特定的经济系统、社会功

能和目标函数，需要在整体上谋求发展和实现效益。当区域拥有自己的事权、财权和人权，拥有自己的经济

利益和为追求这些经济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手段时，区域便毫无疑问成为市场竞争的一个主体。⑥ Ｃｈａｌｌｅｎ “产
权科层理论”为区域作为权利主体的形象塑造提供了理论支撑。区域利益并非区域内居民利益的简单相加，

区域的整体属性与区域内个人的个体属性不是简单的集合关系。例如，英国在推行社区经济发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政策并落实相关扶持项目时就将个体目标与区域目标加以区别，“不仅包括个人融入

经济和社会主流的能力，也包括整个区域的组织能力”，这意味着 “区域整体竞争力”与 “居民个体能力”

的提升具有不同的目标内涵。区域 “作为具有明确边界的现实存在”⑦，其独立精神和整体力量已超出了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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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道德哲学家拉斐尔教授认为，权利包括 “行为权”和 “接受权”两种类型，前者指权利人有资格做某事或用某种方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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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诚信：《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２５页。
参见朱振：《认真对待理由———关于新兴权利之分类、证成与功能的分析》，《求是学刊》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参见汪习根、王康敏：《论区域发展权与法理念的更新》，《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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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权利谱系及其构造论

主体的局限性，需要以整体主义观来看待区域的 “独立人格”问题。

在我国，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区域作为空间组织形态承载着更多政治改革、经济发

展、文化科技创新功能，如何将 “区域”从地理概念上升或转化为法律主体概念，这是讨论区域权利义务配

置必须解决的前置问题。法律主体形态的主动变革与拓展是法律现代化回应性的积极表现，对 “区域”这种

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法律主体地位的证成，是对传统法律主体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延伸。① 与 “私人产权”相

比，“区域产权”是一种 “共有产权”，其权利由区域内政府、企业或个人共同拥有。② 实践中，“区域”作为

权利主体的组织形式即可落实到相应的省、市、县等行政区划，各级人民政府作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载

体，有统一管理的、稳定可供支配的财产以及所追求的团体利益，符合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条件。在法

律主体意志与行为要素方面，“区域”的主体性与个人不同，其行为能力可以从主体资格中分离，由政府机

关代为行使。

（二）区域权利生成的客观基础：区域利益的整体性证成

利益法学认为，权利的实质要素是利益，所有的权利都建立在利益之上，利益是权利的实体内容，每一

个权利都可以在利益中找到其目的设定与正当化的理由。③ 利益本质上是人们企求满足的要求、愿望或期待，

区域权利同样根源于人们的利益诉求，只是这种利益诉求不是一般的个体利益诉求，而是 “以区域为整体”

的需求满足。区域作为个体基于特定地理空间联系形成的共同体，其利益形态的形成是全要素在空间聚合作

用的结果，要素集聚的空间性在区域利益的形成中起着 “黏合剂”的作用，空间在要素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中起着 “搅拌器”的作用，使得空间生产的产品具有了一定的整体性特征。④ 因此，区域利益是基于要素空

间集聚获得的 “整体利益”，区域经济的发展由此也表现出结构整体特质。区域利益的整体性意味着它无法

被区域内个体分割享有，是必须以整体生产与再生产方式获得的利益。从利益内容上看，是要素利益跃升至

产业利益并不断优化产业利益的过程。

区域利益承载着区域在自身建设以及区际联系中寻求正向激励和强劲竞争力的期望，是主观意志和客观

现实的统一产物。换言之，区域利益就是区域内部不同主体要素空间集聚形成的 “添附物”，产业利益是我

们赋予它的通常称谓。这个要素 “添附物”存在的意义就是创造了经济规模收益，任何一个理性的市场主体

都不会拆分它。可见，区域利益是一种抽象的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一种不可分配的 “共同利益”，即

“如果一个利益在概念上、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可能被拆分为各个部分，并将它们作为应得份额归于个人，那么

这个利益就是一个人群的集体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该利益具有了不可分配性质”⑤。随着个体利益追求对

共同生活空间 （即共同体）的依赖性逐渐增强，个体与共同体不再是对立关系，区域利益作为无数个体拥有

的各种要素基于空间联系形成的共同利益形态，是个体利益聚合后的高阶形式。既有理论虽然意识到政府、

企业与个人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特征，但仍将区域利益主体直指区域政府及其辖区内的

企业和个人，少有从整体上看待 “区域利益”这一集合范畴。⑥ 如何协调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不同利益站位，

并将其塑造成区域的整体利益未能得到关注。利益法学认为利益是讨论权利不可逾越的实质要素，只有将区

域整体利益与政府部门利益、成员个体利益加以区别，才能获得区域发展权的准确认知。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从历史上看，从生命体到无生命体、从部分人到一般人、从一元论到二元论，法律主体类型追随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扩展，呈开放性

特点。参见陈婉玲：《经济结构调整对传统法律主体理论的超越———以经济法区域经济调节为视角》，《法学》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参见丁四保、王昱：《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５４页。
参见吴从周：《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论的演变史》，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 １１４页。
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法文第三版前言 ＸＸＩ。
罗伯特·阿列克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载 《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３４页。
例如，有学者指出区域是一个 “集合主体”，其中的政府、企业、个人均存在自己明确的利益取向和利益边界；但又认为每一类主

体都在某些方面能够代表区域利益，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将任何一类主体视为区域利益的主体都有其合理性。参见丁四保、王昱：

《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第 ５９、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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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利益独立性成就区域权利的客观性

区域利益是区域以自身比较优势获得的、具有独立内容的整体利益，其由特定区域享有，对其他区域产

生排他效应，这是其跃升为法律上区域权利的客观基础。某一经济体发展利益的实现依托于其内部经济结构

的优化程度，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应当与区域要素禀赋相适应，这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比较优势”。比较

优势将促进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的累积，从而形成区域分工，而区域利益是区域分工产生的原因，也是区域

分工的结果。区位优势、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产业结构优势构成区域 “比较优势”的主要内容。区位条件对

市场进入存在较大影响，这涉及流动性、运输成本和区域的市场潜力等问题，依托于地理条件，其他区域很

难对其造成竞争压力或剥夺 （承担特定生态资源保护功能的区域除外）；生产要素禀赋优势主要通过空间内

各种生产要素数量、质量的多少和组合、利用效率的高低体现出来，这种比较优势对具有流动性的非区域性

要素具有吸引力；产业优势则是指产业结构和技术总体水平，信息、数据、技术和管理等知识性生产要素越

丰富优势越突出，是区域高阶发展能力的指示器。① 三种区域比较优势中区位优势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区位条

件的核心资源是空间以及附着其上的土地、基础设施等，这些对要素集聚的交易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

任何区域的比较优势都受特定的空间条件约束。齐美尔认为空间具有唯一性或独占性，国家、城市等社

会学形式是和特定的土地合并或者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特定的空间联结在形成自身的同时也排除了区域中其

他空间联结形式的存在②，“空间的独占性于是就赋予某些联结形式一种唯一的和潜在的主导性存在”③。就像

国家这种空间联结中，无法包容两个国家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区域经济结构是以最低交易成本集聚各类要

素并形成要素价格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结构的一种经济联结，空间独占性决定了不同区域具有完全不同的空

间联结方式，同一空间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经济结构。因此基于要素空间联结方式的唯一性，区域的利益具

有独立性，它无法被其他区域所享有。

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区域发展权的实践面向还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区域利益都表现出典型

的经济属性。经济要素作为具有普遍共性的媒介是判断主权国家内部各区域发展状况最主要、最直接的指标，

经济利益的实现是成就其他利益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利益是区域利益诉求的核心驱动力。④ 从结构上看，区

域存量利益和区域增量利益构成区域利益的客观表现。前者是实现区域发展权的基础性利益，是区域基于禀

赋优势所创造的既得利益，是静态的、排他的、自益的；后者是区域发展权的高阶段目标，是区域各种要素

合力作用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之后的剩余或可得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优化的结果，是动态

的、共享的、互益的。

三、区域权利的逻辑结构与基本类型

区域权利作为区域经济法的本体范畴，浓缩了理论与实践对区域发展权长期存在的具有集体意向性的社

会共识，其规范力量迫切需要来自制度的接受和规范，即权利具有规范性内涵和价值基础，区域权利的价值

基础是区域发展权，而其规范性内容则需区域经济法制度去建构，才能为行动者提供有价值的行为标准。⑤ 具

体而言，区域发展权的实现需要区域拥有一套工具性权利束，即 “发展权利集合”。虽然区域经济法命题及

其规范尚未形成系统性、普适性认知，这些发展权的具体权利束也许是尚未能在现行法中找到的 “有名权

利”，但却是基于国家促进区域发展义务而产生的 “推定权利”，也是基于宪法人权保护原则诠释和论证出来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２２１页。
参见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９４ ２９５页。
安杰伊·齐埃利涅茨：《空间和社会理论》，邢冬梅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４３页。
区域利益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生态等多方面的利益层次，但就主权国家内部而言，其政治诉求具有必然的统一性，区域作

为国家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其利益诉求具有非政治性；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利益问题，主要由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决定，

根源与归依仍在经济利益；而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质言之，区域发展离不开资本、人

力、土地、数据等经济要素的综合驱动。参见陈婉玲、丁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源流追溯与认知纠偏》，《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１
年第 ６期。
参见朱振：《事实性与有效性张力中的权利———关于权利来源的省思》，《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 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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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权利。① 基于权利一般逻辑和区域具有的特定属性，这些权利束突出表现为以区域财产权和区域发展保

障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区域基础性权利及其衍生权利。

（一）基于强自由与请求权的区域基础性权利

区域经济法规范性是 “以规范语句为内容的宣告式言语行为”②，而法律规范中宣告式言语行为本质上是

一种逻辑关系，其作用方式是逻辑推导。③ 因此，对区域权利规范性效力来源的追问，离不开区域权利逻辑结

构的分析。根据霍菲尔德法律权利结构分析的经典图式，“权利”概念意味着 “请求权、义务、权力和无权

利”，其实质包含 “自由”与 “请求权”两个核心部分。循此逻辑，区域权利首先蕴含 “自由”要素，扩展

人类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④，发展自由是区域权利存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具有积极权利的特质；其次，从

利益结构和权利实现上看，区域权利的自由要素是一种包含 “享有请求权”的强自由，而非 “不享有请求

权”的弱自由。⑤ 强自由表现为区域得以自身意志对权利客体的支配力，其包含对义务主体的请求权要素，

从区域权利的外部结构看，表现为特定区际关系中的请求权—义务关系。

首先，根据上述权利的逻辑结构，以 “强自由”为逻辑要素的区域基础性权利突出表现为区域的财产

权。随着经济系统的运作逐渐从政治系统的运作逻辑中分离出来，财产权作为经济系统的 “奠基性功能”不

言而喻。⑥ 财产权具有强烈的 “自由”要素，它表明权利主体对其拥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

么以及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⑦ 自从区域发展权被作为 “人权”

的拓展性权利加以阐述以来，区域财产权被看作是区域自我发展的一个条件，是区域共同体 “生存和发展自

由的经济基础”。财产权为区域划定了仅供其使用的一定的客体范围，为区域提供了 “自由的外部空间”，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这类以 “强自由”为基本逻辑要素的区域权利，经济学家又把它称为 “区域产

权”。在我国，区域产权是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合理利用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即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

的公共任务之一是 “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通过公共财产的利用和国有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以市场等多样化

的方式实现公共财产利用效率的最大化”⑧。实际上，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深化的财政分权改革已经打

破了计划体制下沿袭了几十年的国家产权结构，出现一种 “产权地方化”的新格局，地方政府逐步取得税收

和财政收入与支配权、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资源配置、生产和投资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等一系列发展权利组

合⑨，西方一些学者把这一现象概括为 “中国的地方产权”。瑏瑠 产权具有激励与约束功能，能够影响经济行为

和绩效，承认区域财产权，才能帮助区域通过 “‘交换权利’（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瑏瑡 有效利用财产和实现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彭诚信教授指出，确立权利产生的程序并不一定是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的 “有名权利”，还可以是推定权利，即把法律上没有明确

禁止的行为，或者法律有明确义务或责任规定所保护的相对应利益等推定为权利，这种在法律上更为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权利确认

方式恰恰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的完善程度；另外，通过对既有法律基本原则的诠释或论证也可以推论出新的权利形态。参见彭诚信：

《现代权利理论研究》，第 ３１４页。
参见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４３ １４４页。
参见马驰：《社会规则理论与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律》，《北方法学》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４２页。
雷磊教授认为，“请求权”包括消极行为请求权与积极行为请求权，前者分别为不阻碍行为、不损害法益、不消除法律地位的消极

请求权，后者包括积极的事实行为、积极的规范行为积极请求权；而 “法律自由”意味着 “不存在任何障碍、限制或阻力”，其表

现为强自由与弱自由两种行为状态。弱自由对应于命令 （积极义务）与禁止 （消极义务）的否定，强自由包含对自由及请求权的保

障，是消极自由权与积极自由权的统一，请求权与自由在内部结构存在部分还原关系，即强自由可以被还原为弱自由与特定请求权

的结合。参见雷磊：《法律权利的逻辑分析：结构与类型》，《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
参见罗伯特·考特等：《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２５页。
李忠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定位：“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中国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参见杨爱平：《当代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新解释———发展权利失衡的视角》，载熊美莲等编：《公共管理研究：“２１世纪的公共管
理：机遇与挑战”———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７１页。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ｎｉｃｋ牞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牶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牞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０牞
ｐ ２２
“交换权利”（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即通过交换实现交换价值，指 “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

商品”的权益。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第 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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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利益增值，从而实现发展权的蕴含；同时，划清区域财产权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

除”①，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区际权利争执和利益冲突。

其次，依据上述自由要素是一种包含 “享有请求权”的强自由的权利逻辑，区域基础性权利还包含对义

务主体的请求权要素，即区域的发展保障权。根据请求权的保护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预防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和履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功能，区域权利的 “请求权”要素意味着区域主体得于 “免于伤害或父权主义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的保护、在必要情况下的预防，以及请求某些协商同意的、补偿性的，或者法律的、习俗的具体行为的实际

履行”②。这虽然也蕴含着区域基于横向合作与损益关系向其他区域请求履约和补偿的权利，但是，在一国范

围，以 “请求权”为逻辑要素的区域基础性权利主要体现为区域的发展保障权，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发展

权的诞生标志着国家保障发展责任的确立，《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明确提出了解决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

题的国家责任，即 “每个国家的政府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的责任在于确保其人民的社会进步和福利，拟定作为

全面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的各种社会发展措施，鼓励、调整或集结全国的力量以达目的以及引导社会结构中的

必要的改变。在拟定社会发展措施中，每个国家内发展中地区和发展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

需要的不同，应受到适当的注意”③。

保障区域发展相应的国家义务分别是尊重、保护与给付，三种义务在性质、内容以及履行难易程度不

同。④ 尊重和保护义务共同构成区域发展权在法律上的各种国家保障机制，如国家应尽可能提供符合实质平等

要求的发展环境和机会，因为机会就是社会成员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和余地，机会直接影响分配进而将导致发

展结果的不同，从分配角度讲，实质平等机会的条件是一种可以事前有所 “安排”的原则⑤；给付义务是国

家保障区域发展的积极义务，但受国家可支配资源有限性的约束，只考虑其中最低限度核心义务的履行请求

权。当然，区域发展保障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公民发展保障权，国家主要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弱

势区域的基本发展利益，即通过央地事权与财权配置制度解决该问题，而非赋予区域给付请求权或诉权等衍

生权利的方式。

（二）从基础性权利到衍生性权利

诚如上述分析，区域权利包含对自由及请求权的保障，区域财产权利和相应的发展保障权属于区域的基

础性权利。但这些基础性权利以区域最基本的利益 （如要素利益、产业利益）范畴为核心内容，其规范性实

效依赖于义务主体的行为，具有哈特描述的 “前法律社会”运行特征，往往表现为不确定、僵化甚至低效，

需要衍生权利的补足。⑥ 衍生权利具有辅助性和救济性，能够弥补基础性权利规范实效的不足，属于工具性或

功能性权利，本质在于赋予权利人一定的 “权能”，即依照意志支配的事实改变法律关系的能力。

区域经济治权是区域权利自由面向最主要的衍生权利，其以区域的财产权利为基础。权利意志理论认为，

“权利的核心功能在于授予权利人支配权”⑦，支配即自由或控制，区域产权的 “强自由”要素表现为以自身

意志自由支配财产 （生产要素）。就政治主权而言，一国内部各区域均隶属于统一的主权国家，但在财政分

权背景下，各地区实际上是利益分殊的 “独立产权层次”，追求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利益最大化成为基本行为

逻辑，区域之间实际上是 “理性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⑧ 因此，在经济治权上，区域有自主使用、自

我决策、自主经营要素利益和产业布局以实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权利。主权国家内部经济权利的分散程

度受不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影响，经济治权完全由中央控制和完全由各区域分别独立控制都是极端现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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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行央地财政分权体制，区域经济自主权的主要权能包括一定范围的财政支出与收入自主权、合理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以及就自身发展利益开展区域间相互合作、通过契约形式实现其所欲达到的各种正当利益追求的

权利等。

管理权是区域经济治权最为重要的权能。管理意味着针对管理对象实施的活动，主要是指对以特定空间

为联结的区域经济的管理。区域管理权能以区域财产权及其 “支配”权能的存在为前提，财产的概念在管理

权能的建构中起着 “支点”的作用，因为财产决定行为的内容，行为的内容则决定权利的内容。① 区域权利

所对应的 “财产”是不同生产要素聚合而成的 “添附物”，这个 “添附物”之所以归属于区域并由其主导支

配，是因为特定地理范围的公共空间在区域经济结构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因此，区域经济自治的管理权能针

对的对象具有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是对区域经济运行进行规划、组织、调节与分配的行动。不应忽视的是，

由于区域主体既是国民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是辖区居民的共同体集合，区域经济自治权的行使必须受制

于共同体公共利益的要求，区域经济管理权能因此需承担一定的 “社会义务”②，遵循国土空间布局、区域经

济结构优化与共同体发展目标的整体要求，且不得通过 “管理”权力设置区域壁垒或损害其他区域的利益。

例如，援助规划、援助方式、援助内容须符合受援区经济结构优化目标，不得通过产业转移承接等方式将落

后、淘汰、高污染等问题产业转移至受援助地区；区际合作与联合亦要符合国家相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立

的区域产业功能定位。

区域财产权作为区域的基础性权利，其逻辑结构具有典型的复合性，包括自由权面向和请求权面向，不

同面向的财产权，其作用、功能和衍生出来的辅助性权能不同。自由权面向的区域财产权具有防御功能，其

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区域主体依法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自由，并免遭国家、社会和其他主体的侵害；请求

权面向的区域财产权则具有给付功能，由此派生给付请求权、补偿请求权等救济性权利。③ 区际利益补偿权

就是区域基础性权利最为典型的救济性权利。该权利设置既能够使作出特别牺牲和利益让渡的区域主体获得

确定性预期，也能使区际间利益冲突通过权利的程序化运作得以缓解和消解，是一项以 “区域”为主体的具

有 “对应义务的权利”，其规范效力具有受给付功能和请求权属性。④

在私法权利体系中，基础性权利的实现，以辅助性权利为手段，而辅助性权利规范实效的保障又依赖于

救济性权利，它是私权诉诸公权的过程。这种权利体系安排源于私权与公权相对立的观点，只有当私主体主

动诉诸司法时，公权力才能介入私权活动领域。在区域权利体系中，基础性权利本身就兼具权利与权力属性，

即其秉持的是私权与公权相容的观点，公权力因素的 “在场”弱化了区域权利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如基于区

域财产权的利益补偿 （赔偿）争议、区域协议产生的争议等，均可借助区域内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解、调解、

仲裁等方式解决，司法介入相对克制；而区域发展保障权的救济则涉及宪法可诉性，该类国家义务的履行主

要依赖 《预算法》以及央地财权与事权动态调整机制，亦没有司法介入的历史。由于辅助性权利的目的与救

济性权利相同，且两者功能相似⑤，因此，一定程度上公权力因素的 “在场”也弱化了区域救济性权利的功

能与类型发展。

（三）区域的权利谱系及双层结构

依循上述 “强自由”与 “请求权”权利要素结构的逻辑分析，区域自由支配要素利益与产业利益是其实

现自我发展的应有之义，区域财产权利构成区域权利的基础性权利；同时，受国家非均衡区域政策和区域外

部性的影响，区域利益的实现依赖于国家保障义务的履行，发展保障权因此亦构成区域权利的基础性权利，

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法律权利的一般性逻辑结构分析虽为纯粹的逻辑推导，但仍需关注其实践基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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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基础性权利的建构同样应检视其是否符合正当性基础。无论区域财产权还是区域发展保障权，其权利构造

依据均根植于区域发展权所承载的平等发展和实质公平价值诉求，因此，区域权利的行使不能如同私权那般

依凭自由意志行事，必须契合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制度目标；而从功能实现上看，为保证权利的可实施性，

区域基础性权利还应包含权能 （权力）要素。权能作为法律基础性权利实施的一种保障机制，在于 “使权利

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塑造他自己的法律关系”①。它们均能强化特定主体对自身

利益的保护。基于区域利益的公共性、整体性特征，区域权利的权能规范具有公共权力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性
质②，区域基础性权利衍生的各种辅助性、救济性权利即其权能要素的体现。

由此可见，区域权利谱系具有明确的层次性 （见图 １）。不同功能的区域权利类型，根据体系安排存在于
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之中。作为本源性权利的区域发展权、作为区域基础性权利的区域财产权与发展保障权，

以及作为衍生权利的各种辅助性、救济性权能，共同构成区域权利谱系，充分体现出权利事实性与权利规范

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图 １　 区域的权利谱系

区域权利逻辑结构表现出权利—义务关系与权力—责任关系的双层嵌套关系 （下文简称权利—权力双层

结构）。诚如上述所言，区域基本权利需践行区域发展权实质公平的价值诉求，而权能要素则是对区域实现基

本权利的能力补足。在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图式中，请求权与权能分别是权利组和权力组各自的原点，其他逻

辑要素均通过这两个原点被互相定义，即权能实质上是权利人得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能力。根据逻辑要素之

间的关系，若在权利—义务双层结构中引入权力，则必须引入责任，因为义务与责任是虽处于不同逻辑层级

却相互对应的概念。鉴于权利与权力的逻辑层次对应关系以及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相反关系，权力与责任在逻

辑上构成对应关系。此时，区域权利的逻辑结构就表现为权利—权力双层结构，区域权利功能的实现需要依

赖于其逻辑结构中的权力—责任关系。权力是在法律上 Ａ有权力要求 Ｂ做或不做 Ｃ，相应的责任是 Ｂ若不做
或做 Ｃ，将产生相应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区域权利双层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财产权的

支配和利用所体现出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权力—责任关系是对权利—义务关系矫正之后产生的新的法

律关系，前者是对社会关系的事后确认，后者是对法律关系的事先创设。在区域权利双层结构中，围绕区域

利益的支配和利用而产生的区际关系调整仍以权利规则为主，以尊重市场 （私法）自治。只有当国家权力和

政府管制介入，如以 “分区制”限制特定区域的空间开发与资源利用，以政策性安排影响区际利益流向，攫

取区域利益剩余等市场外因素导致区际关系扭曲、产生受损区与受益区利益冲突时，才需引入权力规则予以

调整。

四、结语

依据法律权利的一般理论，区域权利应在实在法中获得确认，但法律本身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权

利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当没有法律规定时，就需要从宪法的价值秩序中进行权利推定。③ 由于区域经

济法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体系，在现有的制定法中无法明确追寻到属于区域的 “有名权利”。但一些存在

现实需求的 “无名权利”，若法律已对相应利益作出明确的义务或责任规定，或者通过适用法律基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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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与论证，也可推定为权利。秉持权利开放与发展态度，当某项利益成为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并有保护的

必要时，该项利益便应被上升为法律权利。① 目前，尽管国家尚未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确认区域权利，但其已

得到社会共同体的实际认可和公共权力的事实性保障。一方面，国家负有保障全体人民生存与发展的义务既

是我国宪法明确的责任承担，也是国际社会对发展权的确认，《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已经明确提出了解决

国内区域发展平衡问题的国家责任，区域发展权作为人权的新型权利形态正是其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区域

权利的许多实现机制正在为国家政策所确认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因此，区域 “法定权利”的生成过程，实

为对区域 “应有权利”的立法规范化过程。区域权利的规范性属于法规范本体范畴，将区域发展权的价值功

能保留于宪法基本权利系统，借由实在法对权利独立性的确认，实现规范效力的稳定性，这正是提出区域经

济法命题并加强其本体论证的初衷。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区域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２１ＢＦＸ１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邱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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